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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定调整方案（修订）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修

订）》已经十二届县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生态环境局连

山分局反映。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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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定调整方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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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区划调整背景

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特别是以“公司+农户”方式开展生

猪养殖以来，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已成为连山农村面源污染的主

要来源。为优化畜禽养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场点，突出重点区

域、重点流域的环境保护，尽可能减轻畜禽养殖业污染，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建设特色

边城、幸福连山。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第 643 号）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按

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

《清远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清府〔2016〕6 号），

我县于 2020 年 2 月印发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定调整方案》，方案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河流水库、主要交

通干道和基本农田保护区为禁养区。但随着养殖业复工复产，人

民生活需求不断增长，原划定的禁养区过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养殖业发展，特别是生猪的稳定供应。为解决生产发展与污染防

治问题，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

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县实际，对养殖禁养区进行适当调整，主要是将主要交通

干道边界确定调整为国道、高速公路两边，河流水库只涵盖各镇

域主要河流、主要水库、电站蓄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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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与目的

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是我县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是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及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的重

大战略举措。科学合理划定畜禽禁养区范围并制定落实相应的法

律法规、管控措施及制度建设，对保障全县环境敏感区域、重要

生态功能区和重点流域的环境安全，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

的全面协调发展，对推进全县环境优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全

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三）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统领，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的，以统筹兼顾、科

学可行、依法依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以全县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以及产业发展空

间规划调整为依据，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

域为重点，兼顾基本农田保护区、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

重要湖库周边等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切实

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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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划定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2 月 28 日修订，

2008 年 6 月 1 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

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 12 月 22

日修正）

《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74 号）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9 号)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 号）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环保部令第 33 号)

2.地方性法规、规划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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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主体功能区划实施纲要(2010-2020)》

《清远市水功能区划》

《清远市乡镇水源保护区划》

《清远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与核定调整方

案》

《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清远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方案的通

知》（清府办〔2016〕6 号）

《关于同意调整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城饮用水源保护范围

的批复(粤府函〔2009〕35 号)》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十三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

划》

《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

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

3.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畜禽养殖产地环境评价规范》(HJ568-2010)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682-2003）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NYT1167-2006）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NYT116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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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GB/T12343）

（五）执行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六）划定原则

1.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2.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

3.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

4.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的原则；

5.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七）术语和定义

1.畜禽

指国家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十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品种，包括猪、牛、鸡等

主要畜禽以及其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品种动物。

2.畜禽养殖禁养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简称禁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

法划定的，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单元的区域，畜禽养殖单元包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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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

3.畜禽养殖单元规模标准

根据《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规定，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的界定

标准见表 1。

表 1 畜禽养殖单元规模标准

序号 畜种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

禽养殖小区
畜禽养殖专业户 畜禽散养户

1 生猪
年出栏 500 头

或存栏 300 头以上

年出栏 50 至 499 头

或存栏 30 至 299 头

根据《全国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

“十二五”规

划》的规定，对

年出栏量＜50

头猪的养殖散

养户，在禁养区

内未作清理要

求；但对畜禽散

养密集区域，须

进行畜禽养殖

重点防治工作。

2 奶牛 存栏 100 头以上 存栏 5至 99 头

3 肉牛
年出栏 50 头

或存栏 100 头以上

年出栏 10 至 49 头

或存栏 20 至 99 头

4 羊
年出栏 100 只

或存栏 100 只以上

年出栏 30 至 99 只

或存栏 30 至 99 只

5 蛋鸡 存栏 2000 羽以上 存栏 500-1999 羽

6 肉鸡
年出栏 10000 羽

或存栏 5000 羽以上

年出栏 2000 至 9999 羽

或存栏 1000 至 4999 羽

7 鸭
年出栏 10000 羽

或存栏 5000 羽以上

年出栏 2000 至 9999 羽

或存栏 1000 至 4999 羽

8 鹅
年出栏 5000 羽

或存栏 2500 羽以上

年出栏 1000 至 4999 羽

或存栏 500 至 2499 羽

9 鸽
年出栏 50000 羽

或存栏 10000 羽以上

年出栏 10000 至 49999 羽

或存栏 2000 至 9999 羽

10 兔
年出栏 2000 羽

或存栏 1000 羽以上

年出栏 500 至 1999 羽

或存栏 250 至 999 羽

11 蜜蜂 200 群以上 100 至 199 群

备注：低于养殖专业户出栏或存栏量的为小散养户，其他畜禽参照生猪当量：100

头生猪存栏量相当于 2500 只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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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养区划定

（一）禁养区划定技术方法

1.饮用水源保护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

护区。已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

执行；未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方法确定。

其中，饮用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

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便、

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

排放污染物）。

2.自然保护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

保护区范围执行。

3.风景名胜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

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

的范围执行。

其中，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非核心景区

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4.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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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并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

防治技术规范（HT/J81-2001）》的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

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以城镇居民区、文化科学研究区的边界

向外延伸 500 米的区域划定禁养区。

5.河流水库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覆盖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

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重点区域，将重要河流干流及

支流两岸历史最高水位以内的河道两侧、重要水库周边 500 米以

内的区域划定为禁养区。

6.基本农田保护区

确定方法和原则：按照政府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边界和依

据本县相关规划确定禁养区边界。

7.主要交通干道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根据动物防疫要求，动物饲养场、养

殖小区选址应距离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道 500 米以上，故本

次将县域内国道、高速道两侧 500 米以内的区域划为禁养区。

（二）禁养区划定范围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

根据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实际情况，本次禁养区划定涉及

12 个饮用水水源地，其中 4 个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8 个乡镇

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全县饮用水源保护区面积为 23.644878 平

方公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23.644878 平方公里。各

饮用水水源保护禁养区具体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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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序号 保护区名称 乡镇 类型 级别
保护级

别

水质保护

目标
水域保护范围 陆域保护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鸡爪冲水源地保

护区
吉田镇 河流型 县级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的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

小流域集水区范围内的

全部陆域

2.294373

2
龙骨冲水源地保

护区
吉田镇 河流型 县级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的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

小流域集水区范围内的

全部陆域

0.300321

3
西牛塘水源地保

护区
吉田镇 水库型 县级

一级 Ⅱ类
西牛塘水库正常水位线（436

米）以下的全部水域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向

外纵深至第一重山脊线
0.231810

二级 Ⅱ类
水库集雨区除一级保护区外

的水域范围

水库集水区除一级保护

区外的陆域范围
2.190304

4
旭水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吉田镇 水库型 县级

一级 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350 米）以

下的全部水域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向

外纵深至第一重山脊线
0.582347

二级 Ⅱ类
水库集雨区除一级保护区外

的水域范围

水库集水区除一级保护

区外的陆域范围
5.164768

5
正冲水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禾洞镇 河流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水体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陆

域
0.097375

6
长冲山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小三江镇 河流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水体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陆

域
0.45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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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保护区名称 乡镇 类型 级别
保护级

别

水质保护

目标
水域保护范围 陆域保护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7 红阳冲（新）饮

用水源保护区
永和镇

地下水

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水体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陆

域
0.238581

8 龙坑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上帅 河流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水体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陆

域
6.175749

9 陈屋村大冲饮用

水源保护区
上帅镇 河流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的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

小流域集水区范围内的

全部陆域

1.294294

10 大沙冲饮用水源

保护区
太保镇 河流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的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

小流域集水区范围内的

全部陆域

0.418823

11 牛腊冲饮用水源

保护区
小三江镇 河流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的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

小流域集水区范围内的

全部水域

2.774695

12 大雁斗饮用水源

保护区
福堂镇 河流型 镇级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的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

小流域集水区范围内的

全部陆域

1.42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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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目前有 7 个自然保护区，其中 1 个省级

自然保护区，名称为“广东连山笔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5 个

市级自然保护区；1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167.818987 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禁养区面积总计 124.643303

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编号
自然保护区

名称
级别 所属区域 主要保护对象

保护区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笔架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
省级

上帅镇、小三

江镇、福堂镇

天然阔叶林及野生

动植物
113.822233 70.757462

2
大风坑市级自然

保护区
市级 小三江镇 森林、野生动植物 10.221688 10.148462

3
大旭山市级自然

保护区
市级 吉田镇 森林、野生动植物 13.467293 13.451613

4
芙蓉山市级自然

保护区
市级 永和镇 森林、野生动植物 13.301846 13.292115

5
黎头山市级自然

保护区
市级 永和镇 森林、野生动植物 10.427642 10.427642

6
石公山县级自然

保护区
县级 禾洞镇

常绿阔叶林和野生

动物
3.088993 3.088993

7
天堂岭市级自然

保护区
市级 太保镇 森林、野生动植物 3.477016 3.47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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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景名胜区禁养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有 2 个森林公园，分别为广东鹰扬关森

林公园和福安森林公园。连山县风景名胜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

合计 7.582411 平方公里，其中广东鹰扬关森林公园面积 7.437009

平方公里，福安森林公园面积 0.145402 平方公里。具体情况见表

4。

表 4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风景名胜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具体情况

编号 风景名胜区名称 级别 所属区域
保护区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广东鹰扬关森林公园 省级 吉田镇、永和镇 7.501137 7.437009

2 福安森林公园 县级 吉田镇 0.145402 0.145402

4.城镇居民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3.339302 平方公里，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面积 29.999363 平方公里。其中，禾洞镇禁养

区面积 3.246749 平方公里，太保镇禁养区 3.082669 平方公里，

永和镇禁养区面积 3.437490 平方公里，吉田镇禁养区面积

11.219730 平方公里，福堂镇禁养区面积 3.074025 平方公里，上

帅镇禁养区面积 1.625802 平方公里，小三江镇禁养区面积

4.312897 平方公里。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城镇居民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编号 镇区名称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禾洞镇 0.107303 3.246749

2 太保镇 0.238754 3.08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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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镇区名称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3 永和镇 0.380055 3.437490

4 吉田镇 1.962935 11.219730

5 福堂镇 0.322334 3.074025

6 上帅镇 0.053196 1.625802

7 小三江镇 0.274725 4.312897

合计 3.339302 29.999363

5.河流水库禁养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河流水库禁养区总面积为 197.115369

平方公里，其中河流禁养区面积为 184.402069 平方公里，水库禁

养区面积为 12.713299 平方公里。具体见表 6。

表 6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河流水库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名称 类型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福堂河 河流 20.274896

永丰河 河流 15.741598

沙田河 河流 15.948587

加田河 河流 23.775326

上帅河 河流 5.418668

禾洞河 河流 12.429286

正冲水 河流 4.432296

梅洞水 河流 16.020930

大富水 河流 14.797188

上草水 河流 12.271449

太保河 河流 21.670523

吉田河 河流 18.134289

良溪水 河流 3.483529

黑山水 河流 0.003504

德建水库 水库 4.214231

天鹅水库 水库 4.67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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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桂花水库 水库 1.066874

那贺一级水电站水库 水库 1.570944

西牛塘水库 水库 1.184337

6.基本农田保护区禁养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78.432600 平

方公里，相应禁养区面积总计 78.118503 平方公里。其中，禾洞

镇禁养区面积 6.129390 平方公里，太保镇禁养区 15.224327 平方

公里，永和镇禁养区面积 19.672330 平方公里，吉田镇禁养区面

积 9.475117 平方公里，福堂镇禁养区面积 12.515155 平方公里，

上帅镇禁养区面积 3.643877 平方公里，小三江镇禁养区面积

11.458307 平方公里。具体情况见表 7。

表 7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基本农田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编号 镇区名称 基本农田面积（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1 禾洞镇 6.129390 6.129390

2 太保镇 15.235458 15.224327

3 永和镇 19.850347 19.672330

4 吉田镇 9.486133 9.474758

5 福堂镇 12.15155 12.515155

6 上帅镇 3.648852 3.632761

7 小三江镇 11.567265 11.458307

合计 78.432600 78.107029

7.主要交通干道禁养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主要交通干道禁养区总面积为

161.483573 平方公里，其中国道禁养区面积为 101.642750 平方

公里，高速公路禁养区面积为 59.840823 平方公里。具体情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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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表 8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主要交通干道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类型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高速公路（G55） 59.840823

国道（G323） 46.059805

国道（G234） 55.582945

8.全县及各镇禁养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全县禁养区面积总计 433.349747 平方

公里，占全县行政区划面积 35.53%。其中，禾洞镇禁养区面积

22.228505 平方公里，太保镇禁养区面积 49.491931 平方公里，

永和镇禁养区面积 75.551913 平方公里，吉田镇禁养区面积

76.024692 平方公里，福堂镇禁养区面积 69.148593 平方公里，

上帅镇禁养区面积 50.531621 平方公里，小三江镇禁养区面积

90.372492 平方公里。详情见表 9。

表 9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各镇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镇区名称
行政区划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所占镇区

比例（%）

禾洞镇 127.778072 22.228505 17.40

太保镇 148.009345 49.491931 33.44

永和镇 197.413598 75.551913 38.27

吉田镇 173.541539 76.024692 43.81

福堂镇 189.532367 69.148593 36.48

上帅镇 102.226919 50.531621 49.43

小三江镇 281.007270 90.372492 32.16

总计 1219.509111 433.349747 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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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畜禽养殖控管要求

（一）禁养区内严禁新建、扩建、改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对

禁养区范围内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单元，不再颁发相关行政许可，

并由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其限期搬迁或关闭。对于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小区），在选址、规划、立项、审批畜禽养殖项目阶段，从严

控制，严格审批，鼓励在畜禽养殖禁养区外建设生态型畜牧养殖

单元。

（二）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搬迁完成后，各镇人民政府要加

强对后续的跟踪和巡查，对违法在禁养区内建设养殖单元的要坚

决予以强制拆除并予以相应处罚，及时整改到位，坚决防止“反

弹”、“复养”现象发生。

（三）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

要求》（HJ773-2015），加强对一、二级水源保护区的监管，确保

在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无任何畜禽养殖设施，现存的养殖设施必须

拆除或关闭；禁止在二级水源保护区内建设规模化养殖场，现存

的规模化养殖场必须全部关闭或搬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要加强对自然保护

区禁养区的环境监管，禁止建设任何养殖设施，包括规模化养殖

场、养殖专业户和散养户的养殖设施，对现存的规模化养殖场必

须全部关闭或搬迁。

除水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外，对其他类型的禁养区，在禁

止建设规模化养殖场的同时要加强对养殖专业户和散养户的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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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进行监督性管理，所有养殖设施必须建设环保设施，并确保

设施稳定运行，防治产生的粪污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和居民生

活环境造成污染和影响。

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地方政府统一部署，积极配合

责任主体，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和《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协助做好禁养区内对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开展关闭或搬迁工

作。

四、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是保护和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保证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依据。成立县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各镇人民

政府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整治日常

工作，由市生态环境局连山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并从相关

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成员，协调、指导相关工作。其它成员

单位指定主要领导为负责人，并按照工作职责，积极完成各自职

责工作。其次要实行目标管理，实行奖惩制度，将畜禽养殖禁养

区划分工作纳入各镇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目标考核内容，要

求制定具体的整治方案，细化工作措施，逐级分解任务、落实责

任，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及时通报、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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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职责，严格执法

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在禁养区内建

设畜禽养殖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是一项涉及面广、任务重的系统工程。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各镇人民政府作为工作主体，要做好禁养区内

畜禽养殖场的搬迁、关闭工作，加强辖区内养殖场日常监管。市

生态环境局连山分局负责规模以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管

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查处和打击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的违

法行为；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

务，推广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等污染防治实用技术；县经济

发展促进局统筹畜禽养殖业在社会经济总体发展规划中协调发

展；县自然资源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做好规模养殖场的用地

规划以及合理规划适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布点；县公安局做好区域

内公共秩序维护和养殖场搬迁、关闭工作秩序的维护。各部门积

极配合，形成合力，确保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大宣传，接受监管

各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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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动员，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强畜

禽禁养区划定和关闭搬迁工作的宣传教育。其次要做好政策解读，

提高群众对畜禽养殖污染、卫生防疫安全的认识，让群众理解畜

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分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并

积极主动参与。新闻媒体对划分工作全程跟踪，全面报道，重点

曝光畜禽养殖场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同时对不按划分方案工

作的畜禽养殖场也要给予及时曝光。

（四）标本兼治，长效管理

各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耐心细致地做好

涉及关闭搬迁养殖业主的思想工作，合理补偿到位，切实保障关

闭搬迁养殖户的利益。对于具有合法手续（营业执照、环评批复、

防疫许可证和符合土地规划性质的土地手续）养殖场，由县政府

协调自然资源部门另行规划搬迁新址；对不具有合法手续或相关

手续不全的养殖场，由市生态环境局连山分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县公安局及各相关镇政府进行联合执法取缔。在

工作过程中，要规范畜禽禁养区关闭搬迁工作程序，坚持公正、

公平、公开，畅通各种信息渠道，协调处理好各类问题，稳步推

进整治工作。同时建立完善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工作定量考核制

度，切实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并逐步建立环境保护行政责

任追究制度、公众监督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企业信息披露

制度，集中全社会力量，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维护群众

环境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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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政策

规范畜禽养殖场用地方式，严格禁止占用基本农田用地，鼓

励利用废弃地和荒山坡等未利用地，尽量不占用或少占耕地。

五、相关说明

（1）本方案发布后国家、省颁发的法律、法规、规章对禁养

区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2）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关于印发连山壮族瑶族自

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山府办发〔2020〕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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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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